
彰化縣芳苑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三條附表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納骨堂部分（單位：新臺幣元）： 

5. 

 

 

 

 

 

 

 

 

 

 

 

 

 

 

 

 

 

 

 

 

二、墓基部分（單位：新臺幣元）： 

1. 

第三公墓（慶德堂）土葬墓基 

類        別 前   區 後區 ABC＋ 備           註 

使   用   費 一萬五千 二萬  

管   理   費 一萬  一萬  

合        計 二萬五千  三萬  

外   鄉   鎮 七萬五千  九萬  本鄉收費總金額乘以三。 

 

 

 

第一公墓納骨塔 

樓層 區位別 
特區塔位 

櫃位別 層別 1、2、10、11 3~9 

穹頂樓 

特區 1~3排 個人式骨灰櫃 

使用費 九萬五千 一十一萬 

管理費 一萬五千 一萬五千 

合計 一十一萬 一十二萬五千 

特區 5排 個人式骨灰櫃 

層別 1、2 3、5 

使用費 一十萬五千 一十一萬五千 

管理費 一萬五千 一萬五千 

合計 一十二萬 一十三萬 

東特 1區 1排 個人式骨灰櫃 

層別 1、2、9、10 3~8 

使用費 八萬五千 九萬五千 

管理費 一萬五千 一萬五千 

合計 一十萬 一十一萬 

西特 1區 1排 個人式儲骨櫃 

層別 1、5 2、3 

使用費 一十萬 一十一萬 

管理費 二萬 二萬 

合計 一十二萬 一十三萬 

一、納骨堂部分（單位：新臺幣元）： 

5. 

 

 

 

 

 

 

 

 

 

 

 

 

 

 

 

 

 

 

 

 

二、墓基部分（單位：新臺幣元）： 

1. 

第三公墓（慶德堂）土葬墓基 

類        別 前   區 後區 ABC＋ 備           註 

使   用   費 一萬二千 一萬七千  

管   理   費 七千  七千  

合        計 一萬九千  二萬四千  

外   鄉   鎮 五萬七千  七萬二千  本鄉收費總金額乘以三。 

 

 

 

第一公墓納骨塔 

樓層 區位別 
特區塔位 

櫃位別 層別 1、2、10、11 3~9 

穹頂樓 

特區 1~3排 個人式骨灰櫃 

使用費 九萬五千 一十一萬 

管理費 一萬五千 一萬五千 

合計 一十一萬 一十二萬五千 

特區 5排 個人式骨灰櫃 

層別 1、2、10、11 3~9 

使用費 一十萬五千 一十一萬五千 

管理費 一萬五千 一萬五千 

合計 一十二萬 一十三萬 

東特 1區 1排 個人式骨灰櫃 

層別 1、2、9、10 3~8 

使用費 八萬五千 九萬五千 

管理費 一萬五千 一萬五千 

合計 一十萬 一十一萬 

西特 1區 1排 個人式儲骨櫃 

層別 1、5 2、3 

使用費 一十萬 一十一萬 

管理費 二萬 二萬 

合計 一十二萬 一十三萬 

一、 因第一公墓

納骨塔特區

用字未臻精

確，收費標準

表爰修正。 

 

 

 

 

 

 

 

 

 

 

 

 

 

 

 

 

 

 

 

 

二、 因應墓基維

護成本增

加，調整收費

金額。 

 

 

 

 



2. 

第六公墓（伯嬤堂）土葬墓基 

類        別 忠區、孝區、仁區、愛區、信區、義區 備           註 

使   用   費 二萬五千  

管   理   費 一萬  

合        計 三萬五千  

外   鄉   鎮 十萬五千  本鄉收費總金額乘以三。 

 

五、彰化縣芳苑鄉第一殯儀館設施服務收費標準表(表一) 本鄉及二林鎮頂厝里、趙甲里適用（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單位 數量 使用費 空調費  水電費 清潔費 合計 備註 

禮廳 

大型(120人) 芳寧廳 節 1 8,000 1,400 1,000 800 11,200 每 1節 3小時，超過 1節，使用費與空調、

水電費每小時每項加收費用為芳寧廳 400

元、芳馨廳 300元、芳澤與芳華廳 200元；

清潔費以次計價。 

中型(60人) 芳馨廳 節 1 4,000 700 500 400 5,600 

小型(40人) 
芳澤廳 節 1 2,500 400 200 300 3,400 

芳華廳 節 1 2,500 400 200 300 3,400 

靈堂 

貴賓獨靈區 永恩區 天 1 4,000 200 200 100 4,500 

 獨靈區 永福區 天 1 2,000 100 100 100 2,300 

豎靈區 永芳區 天 1 500 100 100 100 800 

告別式 

停柩室 
崇仁室 節 1 2,500 400 200 300 3,400 作告別式時使用規定準用小型禮廳使用須

知及其空調收費規定 崇愛室 節 1 2,500 400 200 300 3,400 

戶外搭棚 
5棚以上 節 1 1,500  600 200 2,300 戶外搭棚僅提供場地，告別式進行完畢，

應儘速將場地回復原狀 5棚以下 節 1 1,000  300 100 1,400 

法事 

場地 單位 數量 使用費 空調費  水電費 清潔費 合計  

大型(120人) 芳寧廳 節 1 8,000 1,400 1,000 800 11,200 每 1節 3小時，超過 1節，使用費與空調、

水電費每小時每項加收費用為芳寧廳 400

元、芳馨廳 300元，芳澤、芳華廳及崇仁、

崇愛室為 200 元，戶外搭棚 200 元。；清

潔費以次計價。 

戶外搭棚僅提供場地，戶外搭棚隔日如不

作告別式使用，應於法事完成後，儘速將

場地回復原狀。 

中型(60人) 芳馨廳 節 1 4,000 700 500 400 5,600 

小型(40人) 
芳澤廳 節 1 2,500 400 200 300 3,400 

芳華廳 節 1 2,500 400 200 300 3,400 

停柩室 
崇仁室 節 1 2,500 400 200 300 3,400 

崇愛室 節 1 2,500 400 200 300 3,400 

戶外搭棚 
5棚以上 節 1 1,500  600 200 2,300 

5棚以下 節 1 1,000  300 100 1,400 

遺體冷藏費 
30天內，每具 天 1 600 600  

31天以上，每具 天 1 900 900  

停柩 停柩室 崇仁室/崇愛室 天 1 800 800  

遺體退冰、清洗、化妝、入殮室使用費 次 1 800 800  

拜飯費用 次 1 250 250 早晚各 1次 

助念室 崇仁室/崇愛室 節 1 600 600 每 1節 3小時，超過 1節，每小時加收 100

元 誦經室 敬德室/敬孝室 節 1 600 600 

環境清潔費 次 1 100 100 
依殯儀館使用管理辦法第六條因屍體有異狀未

及時處理，收取費用 

 

 

2. 

第六公墓（伯嬤堂）土葬墓基 

類        別 忠區、孝區、仁區、愛區、信區、義區 備           註 

使   用   費 二萬二千  

管   理   費 七千  

合        計 二萬九千  

外   鄉   鎮 八萬七千  本鄉收費總金額乘以三。 

 

 

 

 

 

 

 

 

 

 

 

 

 

 

 

 

 

三、 因應殯儀館

啟用，增訂殯

葬設施收費

標準。 



六、彰化縣芳苑鄉第一殯儀館設施服務收費標準表(表二) 二林鎮頂厝里、趙甲里以外鄉鎮適用（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單位 數量 使用費 空調費  水電費 清潔費 合計 備註 

禮廳 

大型(120人) 芳寧廳 節 1 9,600 1,680 1,200 960 13,440 每 1節 3小時，超過 1節，使用費與空調、

水電費每小時每項加收費用為芳寧廳 400

元、芳馨廳 300元、芳澤與芳華廳 200元；

清潔費以次計價。 

中型(60人) 芳馨廳 節 1 4,800 840 600 480 6,720 

小型(40人) 
芳澤廳 節 1 3,000 480 240 360 4,080 

芳華廳 節 1 3,000 480 240 360 4,080 

靈堂 

貴賓獨靈區 永恩區 天 1 4,800 240 240 120 5,400 

 獨靈區 永福區 天 1 2,400 120 120 120 2,760 

豎靈區 永芳區 天 1 600 120 120 120 960 

告別式 

停柩室 
崇仁室 天 1 3,000 480 240 360 4,080 作告別式時使用規定準用小型禮廳使用須

知及其空調收費規定 崇愛室 天 1 3,000 480 240 360 4,080 

戶外搭棚 
5棚以上 節 1 1,800  720 240 2,760 戶外搭棚僅提供場地，告別式進行完畢，

應儘速將場地回復原狀 5棚以下 節 1 1,200  360 120 1,680 

法事 

場地 單位 數量 使用費 空調費  水電費 清潔費 合計  

大型(120人) 芳寧廳 節 1 9,600 1,680 1,200 960 13,440 每 1節 3小時，超過 1節，使用費與空調、

水電費每小時每項加收費用為芳寧廳 400

元、芳馨廳 300元，芳澤、芳華廳及崇仁、

崇愛室為 200 元，戶外搭棚 200 元。；清

潔費以次計價。 

戶外搭棚僅提供場地，戶外搭棚隔日如不

作告別式使用，應於法事完成後，儘速將

場地回復原狀。 

中型(60人) 芳馨廳 節 1 4,800 840 600 480 6,720 

小型(40人) 
芳澤廳 節 1 3,000 480 240 360 4,080 

芳華廳 節 1 3,000 480 240 360 4,080 

停柩室 
崇仁室 節 1 3,000 480 240 360 4,080 

崇愛室 節 1 3,000 480 240 360 4,080 

戶外搭棚 
5棚以上 節 1 1,800  720 240 2,760 

5棚以下 節 1 1,200  360 120 1,680 

遺體冷藏費 
30天內，每具 天 1 720 720  

31天以上，每具 天 1 1,080 1,080  

停柩 停柩室 崇仁室/崇愛室 天 1 960 960  

遺體退冰、清洗、化妝、入殮室使用費 次 1 960 960  

拜飯費用 次 1 250 250 早晚各 1次 

助念室 崇仁室/崇愛室 節 1 720 720 每 1節 3小時，超過 1節，每小時加收 100

元 誦經室 敬德室/敬孝室 節 1 720 720 

環境清潔費 次 1 120 120 
依殯儀館使用管理辦法第六條因屍體有異狀未

及時處理，收取費用 

 

 

 

 

 

 

 


